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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摘要

中宝信矿评报字[2011]第109号

    一、评估对象：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采矿权。
二、评估委托人：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。

三、矿业权人：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。
四、评估机构：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。
五、评估目的：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申请变更登记（扩大矿区范围），该矿属全部占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，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，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处置采矿权价款。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提供“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采矿权”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出的公平、合理的市场价值参考意见。
六、评估基准日：2011年5月31日（参与储量估算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）
七、评估日期：2011年6月17日至2011年9月7日。
八、评估方法：折现现金流量法。
九、评估主要参数：
矿区面积3.3099平方千米；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2010年8月底评审通过的保有含硫量≤3%的资源储量（122b+332+333类）436.23万吨；另有含硫量＞3%的资源储量（122b+332+333类）1040.52万吨；参与评估计算的保有资源储量436.23万吨；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0.8；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405.48万吨；7号煤层采区回采率85%、9b号煤层、13号煤层采区回采率为80%；设计损失量为150.32万吨；可采储量219.31万吨；储量备用系数1.4 ；生产规模15万吨/年；矿井服务年限10.44 年，评估计算年限10.44年；产品方案原煤，煤类为焦煤；固定资产投资原值6463.16万元、固定资产投资净值5681.20万元；原煤销售价格379.30元/吨（含税价格443.78 元/吨）；单位总成本费用306.61元/吨，单位经营成本286.92元/吨，折现率8%。
十、评估结果：
本评估机构在充分调查、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，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，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，经认真估算，确定“云南鲁银矿业有限公司富源县大则勒煤矿采矿权”评估价值为867.50万元，大写人民币捌佰陆拾柒万伍仟元整。其中：扩大区采矿权价款为553.29万元，大写人民币伍佰伍拾叁万贰仟玖佰元整。

原大则勒煤矿一号井、二号井均由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价款评估，采矿权价款均已缴清（详见正文P3）。

价款分割说明如下：

参与评估计算的保有资源储量436.23万吨，其中：原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162.19万吨（原一号井103.07万吨、二号井59.12万吨），扩大区资源储量274.04万吨；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405.48万吨，扩大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58.63万吨（197+77.04×0.8），所占比例为63.78%，则扩大区范围内分割采矿权价款为553.29万元（867.50×63.78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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